


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
民事判决书

(2019)渝0230民初362号

原告:秦忠碧,女,1948年10月19日出生,汉族,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新建村4组34号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4810195987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冉淑蓉，重庆市丰都县名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。
    被告:黄光娟,女,1974年11月12日出生,汉族,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啄木嘴村4组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411125985。
    被告:黄小平,男,1963年3月25日出生,汉族,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新建社区4组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303255972。
    被告:黄光财,男,1971年1月24日出生,汉族,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新建社区4组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101245973。
    被告:黄小兰,女,1968年3月30日出生,汉族,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新建社区峰顶4组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803305083。
原告秦忠碧与被告黄光娟、黄光财、黄小兰、黄小平遗嘱继承纠纷一案，本院于2019年1月21日立案后，依法适用简易程序，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告秦忠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冉淑蓉、被告黄光娟、黄光财、黄小平到庭参加诉讼。被告黄小兰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原告秦忠碧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判令坐落于丰都县三合街道新建社区4组（房产证号：306房地证三合2011字第024725号）房屋一套，土地使用权面积110.16平方米，建筑面积79.2平方米归原告所有，被告黄光娟、黄光财、黄小平、黄小兰协助办理过户登记手续。事实和理由：坐落于丰都县三合街道新建社区4组（房产证号：306房地证三合2011字第024725号）房屋一套，由秦忠碧与黄有昌共同修建，建筑面积79.2平方米。后补办了房屋产权证。秦忠碧与黄有昌系再婚夫妻，黄有昌与前妻生育有子女黄小平、黄小兰，黄有昌与秦忠碧生育有子女黄光娟、黄光财。2010年10月23日，黄有昌立下遗嘱，该房屋由秦忠碧所有，2011年1月14日黄有昌因病死亡，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被告黄光财辩称，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被告黄光娟辩称，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被告黄小兰未作答辩。
被告黄小平辩称，争议的房屋属于本被告与黄有昌和秦忠碧共同修建，对其中建筑面积29平方米属于本被告所有，其余才属于遗嘱继承范围。
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：黄有昌与前妻谢安碧先后生育子女黄小平、黄小兰，谢安碧于1969年8月死亡，后黄有昌与秦忠碧于1970年1月5日再婚，婚后生育子女黄光财、黄光娟。黄有昌与秦忠碧在共同生活期间于1979年在丰都县三合街道新建社区4组修建农村住宅房屋一套，2011年5月11日办理房屋产权证，证号为，306房地证三合2011字第024725号，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10.16平方米，建筑面积79.2平方米，登记权利人为黄有昌。2010年10月23日，黄有昌立下遗嘱，遗嘱的主要内容为，本人逝世后夫妻共同财产由秦忠碧继承。后黄有昌于2011年1月14日因病死亡。
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、结婚申请书、证明、常住人口登记卡、调查表、306房地证三合2011字第024725号房地产权证、遗嘱等证据，并经庭审举证、质证、认证予以确认。
本院认为，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：一、遗产的确定问题；二、遗产的分割问题。
1、 遗产的确定问题。本案争议的坐落于丰都县三合街道新建社区4组（房产证号：306房地证三合2011字第024725号）房屋一套，虽登记的权利人为黄有昌，但实为黄有昌与秦忠碧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取得的财产，因此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依法秦忠碧享有50%房屋产权，其余50%房屋产权属于黄有昌所有，现黄有昌死亡，因此该部分财产属于遗产。
2、 遗产的分割问题。对于该遗产，黄有昌在世时，立下自书遗嘱，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秦忠碧继承，符合法律规定，为此秦忠碧取得坐落于丰都县三合街道新建社区4组房屋一套的农地住宅房屋所有权（房产证号：306房地证三合2011字第024725号），享有该证载明的所有权利。被告黄光娟、黄光财同意原告秦忠碧的诉讼请求，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。被告黄小平辩称，该争议房屋本被告属于共同共有人，占有部分份额，缺乏证据支持，其理由依法不能成立。
综上所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、第二款、第二十四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》第三条、第十六条第一、二款、第十七条第二款、第二十六条第一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坐落于丰都县三合街道新建社区4组（房产证号：306房地证三合2011字第024725号）房屋一套，土地使用权面积110.16平方米，建筑面积79.2平方米归原告秦忠碧所有，被告黄光娟、黄光财、黄小平、黄小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协助原告秦忠碧办理变更登记手续。
[bookmark: _GoBack]案件受理费300元，减半收取150元，由原秦忠碧告负担。办理房屋变更登记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原告秦忠碧负担。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。


审  判  员  余孝安



二〇一九年三月七日

书　记　员　杨明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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